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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8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红墙股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94 

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一、重要提示 

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

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

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

声明 

除下列董事外，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

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

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二、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简介 

股票简称 红墙股份 股票代码 002809 

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朱吉汉 程占省 

办公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科技产业园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科技产业园 

电话 0752-6113907 0752-6113907 

电子信箱 public@redwall.com.cn public@redwall.com.cn 

2、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

□ 是 √ 否  

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

营业收入（元） 280,013,796.68 192,688,075.93 45.32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元） 39,862,923.14 34,127,466.54 16.81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的净利润（元） 
34,329,886.96 30,631,822.34 12.07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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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（元） -46,026,738.96 34,099,995.06 -234.98%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33 0.38 -13.16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33 0.38 -13.16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.42% 7.74% -3.32% 

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

减 

总资产（元） 1,054,144,209.49 1,018,744,696.38 3.47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（元） 901,794,975.50 885,932,052.36 1.79% 

3、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

单位：股 

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,572 
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

股股东总数（如有） 
0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
质押或冻结情况 

股份状态 数量 

刘连军 境内自然人 47.86% 57,433,050 57,433,050   

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

有限公司 
国有法人 15.00% 18,000,000 18,000,000   

珠海市富海灿阳投资

发展有限公司（原深

圳市富海灿阳投资发

展有限公司） 

境内非国有法

人 
7.50% 9,000,000 9,000,000   

吴尚立 境内自然人 2.02% 2,425,200 2,425,200   

王宏宇 境内自然人 0.54% 649,500 649,500 质押 350,000 

何元杰 境内自然人 0.31% 367,500 367,500 质押 124,500 

王晨清 境内自然人 0.29% 352,500 352,500   

杨呈建 境内自然人 0.16% 197,250 197,250   

姚弘辉 境内自然人 0.16% 195,000 195,000 质押 194,900 

黄海燕 境内自然人 0.16% 195,000 195,000  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。 

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（如

有） 
无 

4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。 

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。 

5、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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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。 

6、公司债券情况 

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，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

否 

三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

1、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

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

否 

    公司作为混凝土外加剂专业制造商，公司业务发展与固定资产投资（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）发展密切相关，

且受到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宏观调控政策综合影响。2017年上半年，中国宏观经济延续2016年下半年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，

国内生产总值为180,683亿元，GDP实际增速为6.9%，较上年同期提高0.2个百分点。2017年1-6月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7.5

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6.9%；国内房地产投资累计完成5.1万亿元，同比增长8.5%，增速较2016年同期上升2.4个百分点。报告

期内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.80亿元，较上年同期1.93亿元，增长45.32%；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86.29万元，较上年同

期3412.75万元，增长16.81%；公司基本每股收益0.33元。 

    （一）上半年主营业务稳步增长，水泥经销业务较上年大幅增长 

    公司自成立以来，始终专注于混凝土外加剂的研发、生产与销售业务，并始终秉承“一切以服务客户为导向”的经营理念，

20多年来深耕目标市场，积累了一批优质客户，也得到了广大客户的一致好评。今年上半年受益于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

影响，同时，公司销售团队积极进取，努力开拓外部市场，取得了较好的销售业绩增长。报告期内，实现混凝土外加剂营业

收入2.28亿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29.17%。同时，上半年公司在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，加大了水泥经销的力度，报告期内，

实现水泥经销收入0.51亿元，较上年同期大涨226.96%。 

    （二）积极在资本市场上进行并购尝试，完成二个项目的并购合作 

    公司上市后，积极利用上市公司的资本平台，在同行业寻找志同道合者，寻求合作共赢，上半年颇有收获。2017年4月

24日，公司发布公告，拟以现金方式购买朱华雄所持有的武汉苏博、黄冈苏博及湖北苏博三家公司各5%股权，并在满足特

定的条件下，以现金方式再次购买三家公司各60%股权，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三家公司各65%的股权，从而取得标的公司

控股权。2017年5月31日，公司再次发布公告，拟以现金方式分期购买魏运权所持有的湖北恒利65%股权。首次购买湖北恒

利20%股权，并在满足特定的条件下，再次购买湖北恒利45%股权，从而取得标的公司控股权。 

    未来，公司将继续在全国同行业范围内寻求合作，共同发展，实现共赢。值的一提的是，公司客户过去主要集中于商品

混凝土、预制构件领域，通过与湖北恒利建材科技有限公司、武汉苏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并购合作，一方面，公司

进入工程外加剂领域，从而进一步拓宽了公司的销售渠道。同时，公司主要市场区域也从华南、华东地区进一步扩展至华中

市场。 

    （三）实施员工激励计划，为企业中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

    2017年5月22日，公司发布公告，正式推出《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》，激励对象总人数为 85 人，包括公司（含

子公司）董事、核心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（业务）人员，以及董事会认定需要激励的骨干员工。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不超过 

675 万股，约占公司股本总额 12,000 万股的 5.63%。激励计划的实施，是红墙股份未来中长期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，也是

兑现公司共同分享理念的最好诠释。 

    （四）河北红墙试产成功，为公司布局环渤海市场提供了重要的生产基地 

    2017年6月中旬，河北红墙合成生产线试产成功，目前正在进行正式生产验收工作，预计很快将予以批复并投入使用。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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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26日，公司发布公告，与北京冶建特种材料有限公司、天津冶建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，双方将在市场开拓、

原材料采购、产品研发及技术开发等方面进行合作，此举将有利于公司在环渤海市场的业务拓展。 

    （五）参与设立广东省红墙慈善基金会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

    为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帮扶弱势群体，促进中国建材行业发展，积极倡导和承担社会责任，2017年6月16日公司

发布公告，捐赠出资100万元，与公司董事长、实际控制人刘连军先生、董事吴尚立先生、董事何元杰女士共同发起成立广

东省红墙慈善基金会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。目前，慈善基金会运营一切正常。 

2、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（1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

√ 适用 □ 不适用  

    根据财政部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——政府补助（2017年修订）》（财会[2017]15号）规定，公司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

补助，确认为递延收益；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，按照经济业务的实质，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；与

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，计入营业外收支；在利润表（含合并）“营业利润”之上增加“其他收益”项目。根据要求对于2017

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，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。 

  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6年度及本期资产总额、负债总额、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，对公司财务报表不产

生重大影响。 

（2）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。 

（3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

√ 适用 □ 不适用  

经博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3月20日核准新设全资子公司广东红墙新材料销售有限公司； 

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6月29日核准新设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红墙投资有限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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